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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
號B1
承辦人：林育慈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8428
傳真：(02)29689917
電子信箱：aj6854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3208549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、五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

/ntpc_sodatt/ 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WGFQBD）

主旨：本局委請鶯歌國中辦理「113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科技教育創意實作競賽【資訊科技組】新北市初

賽」，請貴校鼓勵師生踴躍報名參加競賽及競賽說明會，

本局同意核予參與人員公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3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科技教育創意實作

競賽【資訊科技組】新北市初賽實施計畫（附件1）辦

理。

二、為強化國民中小學生之資訊科技素養，期望透過競賽方式

培養學生創造力、問題解決、運算思維等能力，並推薦優

秀隊伍參加全國賽，特辦理初賽。

三、競賽說明會資訊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3年10月30日(星期三)下午1時至4時30分。

(二)地點：線上(https://meet.google.com/xur-nxgx-

svk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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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直接參加即可(無需報名)，詳細資訊請參考附件1第柒

點。

四、競賽資訊如下：

(一)參賽對象：本市各國立、公私立國中、國小。

(二)組隊方式：每隊組員2至4名學生(可跨校)，指導老師1至

2名(指導老師須為任一位參賽學生之同校教師)。

(三)初審：

１、報名方式：自即日起至113年12月27日(星期五)下午5

時止，將初賽報名表及作品說明書(附件2)上傳並填寫

相關資料，上 傳 至 e-mail ：anny310310@ykjhs.

ntpc.edu.tw。

２、參賽作品須以解決問題情境「淨零排放智慧生活」為

目標。

３、初賽採書面審查，審查結果於114年1月20日(星期一)

前公佈。

(四)複審：

１、複審採實體審查，競賽隊伍須依作品說明書內容完成

實作作品，並至競賽場地大觀國中(雲端智慧科技中

心)進行展示及簡報說明，審查日期為114年2月19日

(星期三)。

２、複審審查結果於114年2月27日(星期四)前通知。

(五)決賽：由本市薦派國中2支隊伍、國小2支隊伍，進入全

國決賽。

五、檢附全國賽競賽辦法（附件3）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小
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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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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